
臺南市 114學年度石門國民小學 
學校運用社會情緒學習，加強人際互動的能力、幫助師生建立的良好人際關係

並建立自尊和自信 

活動成果表 

活動名稱 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自治小市長選舉 

簡述活動內容 成立石門國小自治小市長團隊，選舉自治小市長，培養兒童自治

能力，落實公民生活教育，增進合作精神，並參與校務之推展活

動。 

佐證資料(宣導照片、計畫、紀錄、簽到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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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自治小市長選舉實施計畫 

壹、主旨： 

成立石門國小自治小市長團隊，選舉自治小市長，培養兒童自治能力，落實公

民生活教育，增進合作精神，並參與校務之推展活動。 

貳、實施目的︰ 

 一、推行民主法治教育，輔導兒童積極參與校內自治活動。 

二、透過模擬選舉方式，加強兒童愛校參與治校，以奠定將來行使民權之基礎。 

三、培育學生辦事能力，引發潛在智能，養成互助合作的精神。 

參、自治會組織︰ 

一、自治會務由小市長及自治幹部執行之。 

二、各班推舉之參選代表於選舉後須加入自治小市長團隊，成為幹部，負責協助自

治小市長推展政務。 

肆、職掌︰ 

石門國小自治會幹部分成三組： 

1、環境保護局：設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負責全校環境衛生工作的監督。 

2、愛心服務局：設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負責全校各項康樂、體育活動推動。 

3、藝術文化局：設局長一人、副局長一人，負責全校各項藝文活動推動。 

4、幹部由小市長選聘(加組員最多11人)，可跨班挑選幹部。 

職稱 工作內容 

自治市長 1. 綜理學生自治會會務，協助校務發展。 

2. 主持兒童朝會及宣導活動。 

3. 協助各處室辦理學生自治事宜。 

自治小副市長 1. 協助自治市長主持兒童朝會及宣導活動。 

2. 協助學務處辦理學生自治事宜。 

環境保護局長 1. 推動環保教育，督導校園整潔工作。 

2. 協助總務處及學務處衛生組長辦理學生自治事宜。 

愛心服務局長 1. 推動友善校園，建立友愛社會。 

2. 協助輔導處辦理學生自治事宜。 

藝術文化局長 1. 協助推展藝文活動，推廣閱讀運動。 

2. 協助教務處辦理學生自治事宜。 

 

 



 

伍、任用方式： 

（1） 自治市長每年五月由學務處辦理候選人政見發表，3-6年級學生投票選舉產

生。 

（2） 自治小副市長、環境保護局長、愛心服務局長、藝術文化局長等職，由自治

市長遴選聘用。 

陸、自治小市長選舉辦法︰ 
一、候選人資格： 

     （一）、本校五年級學生。 
     （二）、由班級導師或全班同學推薦數名品學兼優、談吐舉止穩重大方、應對得

體並富領導協調之能力、願意奉獻服務之學生提交班會表決，決定一名
為班級小市長候選人。 

二、候選人登記：登記時請繳交登記表格電子檔一份，時間至 115年 5 月 6日
(三)截止。 

三、號次抽籤時間：115年 5 月 8日(星期五)請候選人於 10:10至學務處親自抽籤
決定號次，因故未能參加者，由選務委員會代為抽籤，不得有
任何異議。 

四、政見發表方式：115年 5 月 18(一)於學生朝會時間，候選人依競選號碼順序
上台發表 3-5分鐘政見。 

五、競選活動時間：115年 5 月 11日(星期一)早上 8:00 開始至 115年 5月 19日
(星期二)下午 4:00 止，候選人及登記助選員利用下課時間，
全員全程戴口罩自行至各班發表政見，但須經該班老師及同
學同意方可進入該班宣傳。 

柒、投票辦法: 
    一、投票人員︰本校三至六年級學生皆享有投票權。 
    二、投票時間:115年 5 月 20日(三)上午 9:00起至 115 年 5月 20日(三)上午

11:00止。 
   三、選舉判定:以候選人得票數最多者當選自治市長；票數相同時依照選舉罷免法

規定以抽  籤決定之。 
    四、公告日期：115年 5 月 20日(星期三) 當選名單公告於學校公佈欄。 
     

捌、競選須知： 
    一、115年 5月 11日(星期一)早上 8:00開始至 115 年 5 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4:00止為競選宣傳活動時間，候選人不得提前活動。 
    二、競選宣傳期間各候選人得在級任老師指導下組成助選團，由師長、本班同學

協助製作海報、標語，並印製宣傳單，各項文宣印製儘量以儉約為原則。 
    三、候選人選舉公報統一由學務處公布於學校佈告欄；各候選人亦可在指定地點

張貼競選海報，海報張貼前請先至學務處核章，選舉完之後三日內自行負責
清除。 

四、各候選人得自行指定助選員三至十人，指定助選員可在政見發表會中上台助



選，發表助選言論。 
五、各候選人競選活動，請各級任老師加強指導應注意之禮節及時間，必須先行

知會接受宣傳之班級宣導時間，避免打擾班級之作息。 
 

玖、相關規定︰ 
一、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以暴力、金錢或物品左右選舉人意願。 
二、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用擴音器呼叫，以免影響校園安寧。 
三、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有嚴重影響校規之行為。 
四、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破壞其他候選人的文宣。 
五、候選人及助選員不得擅發涉及其他候選人之不實宣傳單。 
六、家長及其他社會人士不得進入校區進行宣傳活動，嚴禁各種社會選舉中之惡

習（如賄選、暴力等）出現。 
七、候選人如有違反上述情事，將依情節重大與否，決定處置方式，必要時取消

候選人資格。 
 

拾、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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